
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 1 万吨/年四氟乙烷和 2 万吨/年五氟乙烷新型

环保制冷剂改扩建项目（二期 1 万吨/年四氟乙烷）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

1.1 设计简况

（1）废气治理措施：

本项目废气主要为R134a工艺废气、锅炉废气和储罐区无组织排放等。

①建设项目在生产R134a过程中1#分离塔塔顶采出HCl，去HCl吸收器制盐

酸，经“水洗+碱喷淋”后再经过压缩，返回精馏系统回收一部分物料后通过管道

输送进厂区焚烧装置处理，最后通过40米高排气筒排放。

②R134a在脱轻塔生产过程中经过-45℃冷凝回收后会产生脱轻废气，脱轻废

气用于生产副产品R143a，不排放。

③本项目将原PVDF项目计划建设的65t/h单纯供热锅炉改为75t/h高温高压

循环流化床锅炉，并配套建设1台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，75t/h锅炉按热电联产方

式运行，以供热为主，按“以热定电”的原则进行供热和发电，所产电力全部供东

阳光集团内部使用。扩容后，锅炉供热系统最终形成“75t/h+40t/h”联合运行方案，

另1台40t/h锅炉为备用，75t/h锅炉和40t/h均按“超低排放”要求配套相应锅炉烟

气治理设施，锅炉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。

（2）废水治理措施：

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。生产废水包括R134a水洗废水、

R134a碱洗废水、初期雨水、锅炉系统排污（包括锅炉脱硫及汽轮机排污，锅炉

纯水制备反冲洗排污、锅炉风机及给水泵含热废水和脱硫循环泵、真空泵排水）

等。

①水洗废水和碱洗废水排入厂区废水处理站进行处理，该废水处理站采取中

和、混凝、沉淀、高级氧化、活性炭吸附的处理工艺，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增设活

性氧化铝吸附和多介质过滤，确保各污染物水质指标处理后能达到达到广东省

《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 44/26-2001）第二时段一级标准后，排放至南水河。



②锅炉产出蒸汽 75t/h，经汽轮机发电后冷凝水回流 14.88t/h，外供蒸汽

1.78t/h（42.8t/d），外供蒸汽经冷凝后回收至锅炉间作为蒸汽用水。

本项目锅炉系统排污主要包括锅炉脱硫及汽轮机排污，锅炉纯水制备反冲

洗排污、锅炉风机及给水泵含热废水和脱硫循环泵、真空泵排水）等。锅炉及汽

轮机排污主要污染物为 pH、SS、COD、石油类；锅炉纯水制备排污主要污染物

为



SCR脱硝废催化剂和锅炉系统废机油等；一般固废为废水处理设施氟化钙、氯

化钙等石膏渣、多效蒸发结晶盐、污泥、锅炉炉渣、锅炉除尘系统粉煤灰、脱硫

废水（含湿法除尘废水）沉渣和生活垃圾等。

多效蒸发结晶盐委托广州海关技术中心进行了危险废物鉴别，鉴别结果为不

属于危险废物，故按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，目前产生量较少，暂存于一般固

废储存间，委托广东金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；废催化剂产生量较少，目前暂

存于危废储存间；危险废物的储存严格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要求。

废机油委托东莞市裕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处理，废包装、废水处理设施的废活性

炭及废活性氧化铝委托韶关东江环保再生资源发展公司处理；废水处理设施氟化

钙、氯化钙等石膏渣、污泥定期外售，锅炉炉渣、锅炉除尘系统灰渣、锅炉石灰

渣、锅炉石膏渣作为建筑辅料外售综合利用，生活垃圾为一般废物，由当地环卫

部门统一清运和处理、处置。

1.2 施工简况

环保设施已纳入施工合同，建设进度和资金都已得到保证。项目建设过程已

按报告表和环评批复要求实施了环保对策措施。

1.3 验收过程简况

2018年 03月，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委托广东韶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

完成《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 1万吨/年四氟乙烷和 2万吨/年五氟乙烷新型环保

制冷剂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报批稿）。2018年 06月，原韶关市环境保

护局以韶环审[2018]41 号文对《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 1 万吨/年四氟乙烷和 2

万吨/年五氟乙烷新型环保制冷剂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予以批复。

本项目实施分期建设，2020年 12月，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 1万吨/年四氟

乙烷和 2万吨/年五氟乙烷新型环保制冷剂改扩建项目（一期 2万吨/年五氟乙烷）

完成自主验收。

2021年 08月，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 1万吨/年四氟乙烷和 2万吨/年五氟

乙烷新型环保制冷剂改扩建项目（二期 1万吨/年四氟乙烷）主体工程及配套环

保设施建成竣工。

根据广东省政府令 265号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省政府规章

的决定》，《广东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》已废止，根据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



类管理名录（2019年版）》，该项目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，应当在全国排污

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排污许可证，登记基本信息、污染物排放去向、执行的

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息，在主体工程完工，配套环保设

施安装完毕，可正常使用时，可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。本项目已于 2021

年 09月 02日变更国家排污许可证（91440232577921066X001P）。

2021年 11月，本公司委托广东国测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广东国测科技有限

公司承担了“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 1万吨/年四氟乙烷和 2万吨/年五氟乙烷新型

环保制冷剂改扩建项目（二期 1万吨/年四氟乙烷）新型环保制冷剂项目”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。广东国测科技有限公司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对该项工程生产

工艺及环保设施的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勘察，查阅和收集了有关文件及技术资

料，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要求，在现场勘察和对有关资料分析的基础

上，编制验收监测方案，并于 2022年 02月 08日-11日、07月 12日-13日进行

了现场检测。根据现场检测结果和环保落实检查情况，编制了本报告。

验收监测报告完成后，于 2022年 08月 07日组织了自主验收评审会议，会

议得出结论：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

采用的防治污染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，总体落实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

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设或落实的环境保护设施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

产使用，从监测结果可知，污染物经处理后可达标排放。验收工作组认为该项目

总体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。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

2.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

（1）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

建立了环保组织机构并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，机构人员组成及职责分

工。加强环境宣传教育，提高职工的环保意识，自觉维护环境卫生、保护生态环

境。

（2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

本厂制定了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，以避免突发事件对环

境造成的影响。

（3）环境监测计划



已根据本项目的相关要求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，并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进行

废水、废气、噪声的监测，监测结果全部达标排放。

2.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

（1）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

本项目不涉及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情况。

（2）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

本项目不涉及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。

3、其他措施落实情况

无。

4、整改工作情况

无。


